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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体备课制度 

  备课是上好课的基础和前提，认真备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各系、教研室、实验中心主任应根据专业教学计划、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要求与教学进度，组织本系、教研室、实验中心的教师、实

验技术人员定期进行集体备课。备课要求具体如下： 

第一条 备课的方式应以个人备课为主，在个人充分备课的基础上进

行各系、教研室、实验中心集体备课，集思广益，取长补短，以求更

好地发挥集体智慧和力量。  

第二条 在课程教学开始前进行学期备课，由教师集体对本门课程一

学期教学工作各环节统筹组织安排，制定学期教学目标和教学日历，

提出教学改革的重点和措施。在课程教学进行中，按教材中的单元或

章节定期进行单元或学时备课。  

第三条 熟悉教材与教学需要的内容与要求。掌握多媒体授课技术，

有效利用计算机综合处理文字、声音、图象、图形、动画等信息的新

技术，积极研制开发多媒体课件。  

第四条 统一理论课和实验课的内容，明确重点和难点，确定教学内

容的时间分配，选定教学方法和手段，研讨阐明重点和解决难点的方

法，拟定课堂教学小结和复习思考题。  

第五条 在备课中应注意研究教学对象，认真分析学生学习状况和学

习态度，及时收集学生对教学的意见和要求，找出育人的结合点，寓



教育于教学之中；采取措施改进教学工作。  

第六条 教研室全体教师应参加集体备课，由教研室主任根据教学内

容做出相应安排，发挥高年资教师对青年教师的传、帮、带作用。集

体备课包括对青年教师实行预试讲，由科室主任组织 3-5名高年资教

师组成评议小组，对青年教师试讲进行评议，提出改进意见，并作出

是否同意其授课；如未达到试讲标准的，须再次安排预试讲。  

第七条 主讲教师应按照教学大纲要求，认真书写教案，宣讲时做到

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系统规范、条理分明、讲解清楚。参加集体备

课的教师应阅读主讲教师教案，并对教案及主讲教师的宣讲提出意见

和建议，做出评价。 

第八条 集体备课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讨论教学内容，制定课程教学大纲； 

(2) 制定教学进度，确定各章节教学学时；     

(3) 检查教案及教学进度； 

(4) 讨论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教学问题； 

(5) 交流教学经验，取长补短； 

(6) 反馈教学效果，改进教学方法； 

(7) 讨论课程命题计划，商定考题类型； 

(8) 进行试卷分析，检查一学期教学中的不足。 

第九条 集体备课应由专人详细记录，并逐个学期归档保存。 

第十条 本制度适用于理论课与实验课。 

 



二、青年教师听课制度 

第一条 第一年参加工作的新进教师，必须全程跟班听本专业的课程，

并参加本科生的期末考试。旁听与本专业有关的 3～4 门医学基础课

程（由科室主任和导师商定）。  

第二条 3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每学期至少听课 4次以上，并完成对授

课教师的网络教学评价。  

 

三、青年教师试讲制度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使教师在充分备好课的基础上开课，决定建

立教师试讲制度。具体如下： 

第一条 试讲制度不仅适用于初次开课的教师，也适用于第一次

担任新课程、新选修课的教师。因工作较长时期脱离教学岗位后又重

新任课的教师也必须试讲。  

第二条 试讲工作由系、教研室主任主持。科室主任指定 3-5 名

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较高、教学经验丰富的高年资教师组成评议小组。

试讲规模或全体教师参加或部分有关教师参加，由教研室主任确定，

试讲后进行评议。评议小组综合评议意见，科室主任负责将评议结果

通知试讲教师。  

第三条 评议的办法适用于初次开课的青年教师。对于初次开新

课程、边缘学科和选修课的讲师以上的教师，采取试讲与讨论相结合

的办法，变试讲为学术讨论。  

第四条 教研室分配青年教师讲课任务，要给予充分的备课时间。



青年教师在备好所讲授课程内容的三分之二时，即可向教研室主任提

出试讲申请，并提交备课笔记或讲稿。  

第五条 教研室主任会同试讲评议小组，审查试讲教师提交的备

课笔记，并听取试讲教师备课情况的汇报，视其准备情况，考查其对

教学大纲、教学内容理解的准确性、深度、广度等，确定试讲后，通

知试讲内容和时间。  

第六条 试讲制度不仅是审查青年教师备课或确定其能否开课，

而且是培养和提高青年教师的手段之一。试讲制度可以发现人才并加

速青年教师的成长。对于初次开新课程、边缘学科和选修课的高年资

教师，把试讲和讲座结合起来，可活跃学术空气，提高学术水平。 

第七条 试讲具体要求：  

（1）按规定携带教材、教案、讲稿及有关教具至少提前 5-10 分

钟到达上课教室。  

（2）应按既定的教案进行，各章、节及整个课程的教学目的要明

确。  

（3）讲授要保证科学性，做到理论阐述准确、概念清晰、条理分

明、论证严密、逻辑性强。  

（4）讲授要有系统性，做到重点突出，循序渐进。  

（5）讲授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应用理论去解决实际问

题。  

（6）讲授要有高度的思想性。达到教书育人的教学目的。  

（7）讲授要有艺术性。包括：教师授课必须讲普通话；板书、板



图布置合理，标题明显，书写工整；能适当地利用各种教具。  

（8）教师应做到穿着整洁，仪表端正，举止文明。 

 

广州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5年 11 月 20 日 

 


